附件3：
云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2024版）
如：XX班

学校： 昆明医科大学   院系：      专业：       年级：  20XX级     班级：         
	基本情况
	姓 名
	与身份证一致
	性 别
	男/女
	出生年月
	XX年X月
（如：2004年11月）
	籍  贯如：云南昆明/云南建水

	省、市/县
	

	
	身份证号  码
	与身份证一致(带X的要大写）
	家庭人口
	填写与学生本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人数（如：4）（不用带单位，大于等于5人的要提供户口簿复印件）
	手机号码
	填写可以联系到本人的号码，必须能打通
	

	家庭通讯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与户口簿（身份证）一致可以随时联系到（必须能打通），孤儿学生可以填自己的，非孤儿不能与本人号码一致


	

	
	邮政编码
	XXXXXX
	家长手机号码
	
	

	家庭成员情况与户口簿一致,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不在本人同一户口簿上的不可以填写在表格上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工作单位不可填无，务农填写在家务农或者家庭住址，务工填写所在单位名称需要具体到乡镇，学生填写学校名称。
1. 职业需为名词，20-60岁不能填无，学生需提供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证明，失业需要提供一年一审的乡镇以上的失业证明。
2. 年收入：公职人员不能低于24000,20-60岁无特殊情况不能填0；学生及60岁以上可填0。
3. 健康状况只能填健康，残疾或者疾病名称（残疾提供残疾证原件或复印件，疾病提供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近三年证明）此处填写残疾需与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相对应

	职业
	年收入（元）
	健康状况
	

	
	
	
	注意此处填写与本人的关系，而非称谓，如父子，与爷爷奶奶关系填祖孙不能填爷孙或者奶孙

	
	
	
	
	

	
	
	
	
	
	
	
	
	

	
	
	
	
	
	
	
	
	

	
	
	
	
	
	
	
	
	

	
	
	

	
	
	
	
	
	

	特殊群体类型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脱贫不稳定农村低收入家庭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易返贫致贫农村低收入家庭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突发严重困难农村低收入家庭学生：□是（认定时间：            ，退出时间：          ）否；                                                    孤残学生：□是 否；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烈士子女：□是 □否；      优抚对象子女：□是 否；      因公牺牲警察子女：□是 □否；                                         其他有必要说明的特殊群体类型：                                    。     属于特殊群体类型的需提供以下证明：
1. 最低生活保障需提供近半年银行流水帐记录原件或县镇以上证明或低保证，且低保需为本人
2. 新三类及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全国扶贫开发系统大数据平台截图或县镇以上扶贫办证明(原件)
3. 孤残学生： 孤儿不需提供证明，残疾学生需提供残疾证原件或复印件
4. 烈士子女： 需为直系亲属，且要提供相应证明
5. 优抚对象： 需提供优抚证  
6. 因公牺牲警察子女： 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7. 单亲家庭提供离婚协议及相关材料证明，已故不需提供相关证明
8. 该处不能空缺，符合勾是，不符合勾否，且勾是的每一项需提供相应证明。此外认定时间要填 ，退出时间不填





	影响家庭经济
状况有关信息
	家庭人均年收入      总收入/总人数   元。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需有相关的新闻报告或县级以上的相关证明    。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如车祸                。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可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填写，若是残疾的需与家庭成员情况的信息一致，附带相关证明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与家庭信息情况一致并提供证明失业证，且必须是当年的    
家庭欠债情况：不能是车贷、房贷、做生意贷款、私人贷款、助学贷款等(家庭欠债情况需提供相应银行的贷款证明 )
其他情况：可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填写，也可以填或不填。若填写家中多子女接受非义务教育，需提供就读证明。
	

	个人承诺
	承诺内容：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 ， 如有虚假 ， 愿承担相应责任。必须本人手写，不能漏字，错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少



	学生本人(或监护人)签字
	

本人亲自手写签名（字迹与所个人承诺保持一致）
	


由评议小组按严 格要求勾选，必 须用黑笔，若所 评等级过高或过
低，需打回。


	

高
校
认定情况
	


民主评议同意用黑笔勾选，不可用其他颜色

	


推荐档次
	A.家庭经济特殊困难  □
	陈述理由
	经年级评议小组评议和复核，认为该生家庭经
济贫困情况属实，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同意某
某某认定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家庭经济不困难。(注：不
能有漏字，错字)
评议小组组长签字：（必须手签辅导员名字）
       年     月      日

	
	
	
	B.家庭经济困难 □
	
	

	
	
	
	C.家庭经济一般困难□所有日期必须间隔五个工作日（遇上节假日、周末的日期往后延）

	
	

	
	
	
	D.家庭经济不困难□
	
	

	
	认定决定
	院（系）意见
	经评议小组推荐、本院（系）认真审核后，
□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
□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
工作组组长签字：（手签院系领导名字或签章）加盖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意 见
	经学生所在院（系）提请，本机构认真核实，□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
□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注：1.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共2页，可复印。
2.学校、院系、专业、年级、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
3.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4.其他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
5.特殊群体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多项；尚未退出特殊群体类型的，无需填写退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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